
会计师事务所扩大规模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0 年3 月24 日  财协字 [2000] 26 号发布）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规模化、规范化、多元化发展，

现对事务所扩大规模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

一、事务所扩大规模的指导思想：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对事务所组织形式和规模结构提出的要求，适应

我国会计市场对外开放、平等竞争的需要，更好地为投资

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服务。

二、事务所扩大规模的目的：事务所通过扩大规模、多

元化经营，增强竞争能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规范内部管

理，强化执业质量控制，提高执业质量、服务水平和承担风

险的能力。

三、事务所扩大规模遵循的原则：

（一）平等自愿。事务所扩大规模，相关各方均应本着

平等、自愿、协商、互利的原则，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以

行政手段干预事务所扩大规模，也不得指定事务所扩大规模

形式。

（二）权责明晰。事务所扩大规模，要针对所采取的具

体形式，通过订立协议等方式，明确相关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处理好各种法律关系。

（三）结合实际。事务所扩大规模，应根据自身业务工

作发展需要，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方式进行。

（四）依法实施。事务所扩大规模，要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

施，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四、事务所扩大规模的方式：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结合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特点，参照国际通行做

法，提倡事务所采取合伙制的组织形式经营，采取紧密型方

式扩大规模。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事务所扩大规模，可

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实行合并。事务所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

合并两种方式。合并后事务所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统

一承担法律责任，在人事、财务、执业标准、质量控制、人

员培训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

事务所合并，可以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内的事务所之间进

行，也可以在不同省级行政区的事务所之间进行。

事务所合并后，经审批，原合并事务所一方或某一部分

可以成为合并后事务所的分所。

（二）设立分所。事务所因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在所在

市、县以外的地区发起设立分所。事物所及所设立的分所为

一个经济实体，由事务所统一承担法律责任。

分所是事务所的派出机构，其人事、财务、执业标准、

质量控制、人员培训等方面接受事务所的统一管理。

（三）吸收专业人员。事务所可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吸

收各种专业人员。从其他事务所吸收的注册会计师，应办理

转所手续。

从其他事务所吸收注册会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后，有关

事务所达不到规定办所条件的，应当到所在地省级财政机关

办理终止或注销手续，并依法办理其他手续。

事务所扩大规模的有关审批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2000 年 3 月24 日  财政部财协字 [2000] 27 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

通过合并扩大规模，实现规范化、多元化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事务所合并，应当遵循平等自愿、权责明晰、

结合实际、依法实施的原则。

事务所合并，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干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事务

所，通过订立协议并履行其他法律手续归并成一个事务所。

事务所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的方式。

吸收合并，指一个事务所吸收其他事务所，被吸收事务

所解散，吸收事务所继续经营。

新设合并，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事务所合并设立一个新的

事务所，合并各方解散。

第四条  不同组织形式事务所之间合并，以及合伙事务

所之间合并，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事务所（以下简称“合并

后事务所”）应采取合伙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事务所之间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应采取合伙组

织形式；采取合伙组织形式确有困难的，可先采取有限责任

组织形式，但应在其章程、协议中明确向合伙事务所过渡的

期限。

第五条  合并后事务所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统一承担

法律责任，在人事、财务、执业标准、质量控制、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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